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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《关于完善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
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》
2019-08-30 16:22:21  来源：上海证券报·中国证券网  作者：

　　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据国家医保局8月30日消息，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

“互联网+”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和应用要求，近期，国家医保局印发了《关于完善

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

　　《指导意见》目的是通过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价格、医保支付政策，支持“互联网

+”在实现优质医疗资源跨区域流动、促进医疗服务降本增效和公平可及、改善患者就

医体验、重构医疗市场竞争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

　　《指导意见》主要内容包括：一是总体要求，主要是坚持“深化‘放管服’、分类

管理、鼓励创新、线上线下协调发展”的原则，主动适应“互联网+”等新业态发展，

支持“互联网+”发挥积极作用。二是项目政策，明确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开展的“互联

网+”医疗服务，按项目管理；营利性医疗机构可自行设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。《指导

意见》强调项目准入以省级为主，同时要满足卫生行业主管部门准许、直接向患者提供

服务、实现线下相同项目功能的基本条件，并明确了远程教育培训等不作为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的情形。三是价格机制，对于公立医疗机构提供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，主要由

医疗保障部门对项目收费标准的上限给予指导；非公立医疗机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。四

是医保支付政策，明确对线上线下项目实行平等的支付政策，并要求各地根据新业态特

点，完善总额控制、支付方式、协议管理以及结算流程等。

　　《指导意见》的政策要点是：一是深化“放管服”。聚焦医保支付的“互联网+”

医疗服务，指导各地把该管的管细管好管到位，对不属于医保部门管理范畴的，不作不

当干预。二是保证政策的协调性、延续性。明确“互联网+”条件下的医疗服务仍然是

医疗服务，基本适用一般性的原则和政策。项目和价格纳入现有政策框架中。强调线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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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下公平，促进线上线下协调发展。三是体现“互联网+”新特点。“互联网+”可以打

破医疗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局限。《指导意见》结合其特点，细化了“互联网+”

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，例如：将定价权统一到省级医疗保障部门，对部分常见

病、慢性病互联网复诊价格不区分医务人员职称等。


